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外聘教师协议书
 
甲 方（教学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受聘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为退休人员，则填写：已退休，原工作单位为……；在站博士后、在读博士，填写学习单位）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一、甲方为满足教学工作需要，聘用乙方自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止，担任            ，工作内容：
1、课程教学：课程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授课班级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其它教学工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甲方应将课程教学大纲等教学文件以及授课的时间、地点安排，在授课前一周书面通知乙方。乙方应自觉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接受甲方的考核及管理。
三、为保证甲方教学工作有序开展，乙方在聘期内因特殊原因提出辞聘的，须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甲方，并视具体情况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四、乙方承担课堂教学任务的，授课酬金按         元/课时（大写）的标准计发，由甲方按实际课时数支付授课报酬，个人所得税按国家税法规定办理。
    五、乙方承担其它约定教学任务，酬金按         元/年的标准计发，个人所得税按国家税法规定办理。
六、甲方与乙方其它约定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七、乙方在聘用期间不改变原有的人事、保险等关系，不享受甲方的奖金和其它福利待遇。
八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学院、受聘人各执一份，一份提交人事处备案。
九、本协议签订后生效。   


甲 方(公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签字)：
甲方负责人：
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